雙重激勵

有一次筆者應邀到某電視公司做有關激勵方面的專題演講，結束演講後，他們是用郵政禮券代替現金，來支付我的演講酬勞‧ 

郵政禮券和其它百貨公司所發行的禮券，它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是郵政禮券等同於是現金，我們可以憑郵政禮券到郵局換回等額的新台幣，所以，對我來講，拿現金和拿郵政禮券根本就沒有什麼樣的差別‧  

不過，他們這種的行為，真是讓我感觸良多，因為，演講鐘點費算是一種收入，所以，一般我們領到時，支付的單位總是會按照國內有關所得稅法的規定，在這項報酬內，預先代為扣繳６％或１０％的所得稅（看支付的一方，是用那一種名義來支付，而有所差異）．但是，因為他們用的是郵政禮券，而這筆費用是可以用郵局所開立的購買憑證給報銷掉的，由於是併入郵務費用內報銷的，所以，在稅務會計上並不會有這筆專題演講費的出現，當然也不會有要義務先代行「扣繳」這個問題，總而言之，他們可以當成沒有發生這件事一樣． 

可是，對我來說，等於變相的多領了１０％的演講費，因為，他們並沒有把這筆費用當成演講費或是薪資來支付，所以，到了第二年要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時，我就可以少申報這筆的收入了，演講的酬勞金本來就算是一種物質面的激勵，如今，他們又沒有申報這筆支出，所以，對我來說，等於是拿了雙重的激勵． 

「送者大方，受者實惠」這是國內商業界很喜歡用來促銷商品的一句廣告詞，這家電視公司所用的這種讓別人能領到更多，可是，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額外多支出的做法，可以說就是替這句話做了一個最佳的詮釋，它更是一種非常令人受用的激勵行為‧
其實，企業內有許多稅法上允許合法報銷的項目，像交際費、差旅費、燃料費等等，我們如果能夠好好的運用的話，相信是可以創造出不少的類似上述的激勵行為出來的． 

我們在設計激勵措施時，當然是希望它的效果能越大越好，像這家電視公司所用的這種方式，可以說是達到一種激勵雙重效用，這種激勵所產生的附加價值，是會讓被激勵的人，永遠的銘記在心的．
